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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鹿港自乾隆 49年（1784）開港以來，商業鼎盛港口船隻出入頻繁，人潮更

是絡繹不絕，見證它對於台灣開發史上重要地位，故稱之「一府、二鹿、三艋

舺」。從清代中期所描述鹿津的美景與盛況，亦隨著港口積沙淤塞日益嚴重，

致使鹿港貿易衰退，重要性下降。直到日治初期由於新的蓬萊米種植，使得稻

米外銷日本而開啟另一股生機。 

日本統治期間，由官方所主導引進西方觀點的都市計畫，陸續地在台中、

台北、台南、基隆等地實施。但直到統治後期昭和 8年（1933年）由台中州知

事竹下豐次才以改善居家衛生環境為理由，下達鹿港實施市區改正，強制拆除

不見天街及兩旁商家第一進建築。1934年鹿港的市區改正不僅將鹿港傳統聚落

與現代化建築劃開，還將上百隘門憑空消失於大眾記憶裡。（據漢寶德 1978年

《鹿港古風貌之研究》之調查，早期鹿港的隘門數量高達數百座） 

日治時期隨著現代化腳步加緊，今中山路中段即是不見天的五福街精華

區，從昭和 9年(1934年)將原本約 5公尺街區拓寬為 15公尺道路，兩側皆留 

（圖 1）：鹿港市區改正前---「不見天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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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四公尺多的亭仔腳。其沒有被列入市區改正範圍的保留下清代樣貌，移民所

信仰神明如三山國王廟被遷建，城隍廟前殿及廟埕遭到拆除。(林會承，《台灣

文化資產保存史綱》，頁 49) 

拓寬後所增加的市街空間，彷若為進步社會之象徵。五福街屋立面都重新

改建，採用鋼筋混凝土材料及洗石子工法，塑造當時最前衛的『現代藝術裝飾

式樣』，為提昇生活品質將汙水排放改採下水道，用衛生自來水來取代井水。

而當時權勢聲望逐漸增加的黃秋兄弟，甚至出資大興土木的建築黃慶源商號與

金銀廳，恰巧隨著市區改正風潮而興築。 

    從《鹿港三百年》一書中，曾提及鹿港有所謂八景十二勝，名列其中之一

為「金廳迎喜」。還提到:鹿港菜園(地名)黃宅，昔時為鎮中大戶，經營米谷，

商務殷盛，宅中祠堂名曰「金銀廳」，向以造作經精良、設計匠心獨具而聞名

全台。而對於金銀廳的此一稱呼源自:舊式客廳中設計獨特四周牆壁係用大塊木

刻搭設而成的「格扇」，其間充滿書香氣息，十足表現出民間藝人優秀的傳統

（圖 2）：昔日金銀廳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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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這時數面作為裝飾與擺設的格扇。正面漆金，反面漆銀。平常或節慶都

以金面見客，顯得喜氣洋洋、金碧輝煌。一旦家中有白事則翻出白色見客，以

配合哀傷氣氛。然而大多數時間是以金面迎賓，而使用銀面的機會則微乎其

微，故金廳迎喜之名即由此而來。(頁 134-137)上述即是鹿港十二勝之一的

「金廳迎喜」情景。 

隨著將不見天街改建之際，興建於 1935年的鹿港金銀廳，不僅是現存少數

日治昭和時期的煉瓦建築之代表，同時見證鹿港的市區改正，更是中西和式建

築的綜合體。從鹿港過去保有一棟棟的日治建築物陸續都被拆除，如興南、亞

洲戲院已改築為今日的鹿港合作金庫大樓，如今鹿港老街上林立參差不齊的樓

層大廈，不但昔日舊貌盡失，也不再是鄉親的童年所熟悉記憶的街道巷弄，唯

不變是民眾對神明虔誠的膜拜。如果金銀廳亦步黃慶源商號後塵而被拆除，更

將使得鹿港逐漸失去歷史味道而暗淡無光，如此也不配稱之為鹿港文化園區。

因此，我們要能重新審視金銀廳的保存價值，不僅將其置於歷史背景與文化脈

絡之中，以便說明鹿港金銀廳有其存在價值，而無愧列名鹿港的十二舊景之

一。 

那麼鹿港金銀廳有何特殊意義與重要之處，值得我們去保存?如何從法律如

何保存該建物?對於它未來又該如何進行修復工作?它對於鹿港未來的整體觀光

發展、歷史見證、建物保存究竟有何重要性？以下我們將逐步說明之。 

 

二、文化資產保存法與金銀廳之關係 

 

從二十世紀以來，文化資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已經蔚為一股不可抵擋的潮

流。特別近年來有所謂的「文化景觀」的概念。所謂文化景觀涵蓋自然景觀及

其中的建築物、文物、神話、宗教、儀式，甚至動植物與飲食等概念。(《文化

資產宣傳推廣活動導覽手冊》，頁 7) 文化資產不僅是保護古蹟而已，連帶歷

史建築、聚落、與遺址都應該包含進去。對不同時代的人文聚落與空間建築物

之保存的態度，已逐漸獲得社會所贊同，而趨近於包容保存與多元規劃的方

向。但對於私有文化資產財所有權者權限與文化資產公共性的扞格，從該不該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jstJa58cnYAhULFpQKHf62B0MQFgg5MAM&url=https%3A%2F%2Fwww.govbooks.com.tw%2Fbooks%2F66254&usg=AOvVaw2XAhk8Pol2l6D4gckqcH8I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jstJa58cnYAhULFpQKHf62B0MQFgg5MAM&url=https%3A%2F%2Fwww.govbooks.com.tw%2Fbooks%2F66254&usg=AOvVaw2XAhk8Pol2l6D4gckqcH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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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無條件指定，以及具有文資身分的空間是否該開放給民眾參觀等公共議題，

迄今仍是無法凝聚社會共識之議題。 

國內作為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的母法--《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

法》)，依此法而有《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文資法最早是在民國 71年

制定公布，全文只有 61 條。後來陸續經過 5次增修，最近一次是民國 105年

進行全文修正，現今共有 11章、113條。其中民國 89年的修正在於第三條文

化資產中加入「歷史建物」，使得歷史建物擁有法律的基礎，合法的地位。民

國 94年再度地修正將聚落與遺址從古蹟中獨立出來，並增加文化景觀。使得文

化資產面向更完整、更多元。(《文化資產宣傳推廣活動導覽手冊》，頁 3 )最

近 2015年的修法重點包括：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之參與權，並擴大公民

參與程序；新增紀念建築及史蹟類別，並針對我國特有珍貴之植物、礦物、特

殊地形及自然現象等增加自然紀念物之類別，以強化臺灣土地與歷史之連結；

透過學校教育體系，來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教育；明定原住民族文化資產特別辦

法，重視多元族群文化資產之保存；增加對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之獎勵規定；提

高對破壞文化資產之處罰等。(出自文化部網站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50695.html)所以，此次修法次之

修法不僅在於解決目前文化資產保存實務並且擴大公民參與之問題等各項，以

符合國際公約之精神，並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三十多年來文資法的修法過程，除了登錄為有形文資類型、無形文化資產

之外，亦反映隨時代推進而變動的社會價值，甚至有所謂「擴大公民參與」的

概念，以縮短與民眾距離，更強調永續經營的理念。因此，民國 104年 3月 5

日舊屬黃慶源商號之 2層洋樓先遭人為破壞及拆除而鄰近金銀廳建物危在旦夕

有立即明顯之重大危害之下。由 3月 30日由公民團體「鹿港文教基金會」及王

麒愷等人依據文資法第 17條規定，提送「古蹟提報表」及「鹿港金銀廳暫定古

蹟緊急通報連署書」,經彰化文化局深入暸解，並組成「暫定古蹟處理小組」來

調查。該調查小組係由專家學者和政府機關代表所組成。依照歷史建物若符合

以下四個要件，即可逕列為暫定古蹟:一、可能而立即明顯之重大危險。二、依

法取得拆除執照，即將進行拆除時。三、工程施工進行時。四、風災、水災、

火災及地震等天然災害發生時。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jstJa58cnYAhULFpQKHf62B0MQFgg5MAM&url=https%3A%2F%2Fwww.govbooks.com.tw%2Fbooks%2F66254&usg=AOvVaw2XAhk8Pol2l6D4gckqcH8I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506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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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金銀廳接受公民團體及個人提報，主管機關彰化縣文化局需在六個月

內召開「文化資產審議會」。此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4條所規定：「主

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

建築群價值者之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對於由個

人、團體提報者，主管機關應於六個月內辦理審議。因此，法定程序先進行現

場會勘，民國 104年 3月 31日由彰化縣文化局所召開--彰化縣政府暫定古蹟小

組至鹿港金銀廳現場會勘，104年 4月獲得暫定古蹟審查程序，之後送入文化

資審議會。 

「文化資產審議會」簡稱為文資會，依形式可分為「有形文化資產」和

「無形文化資產」兩個不同的委員會。以彰化縣為例，委員的敦聘和遴選須具

備下列條件：一、有歷史、法律、都市計畫專長背景者。二、具有古蹟修復與

再利用、景觀、文化產業、歷史街區及都市設計專長背景者。三、具有考古學

與人類學、古物等專長背景者。文資會每年必須定期舉行會議，如有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依照文化部的相關規定，文化資產審議會委員( 以下簡稱文資

委員) 由機關代表和專家學者組成，人數為 9 人~21 人。專家學者應該具備文

化資產的相關專業及背景。會議召開時，應邀請文化資產所有人、使用人、管

理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目前，彰化縣文化局所舉行的文資會不僅邀

請相關人員參加，亦開放公民團體和一般民眾旁聽參加和發言。 

另一方面，文化資產保存必須依照文化部所訂相關辦法。就以古蹟指定為

例，文資委員應就下列各項做出評定：1.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2.重要歷

史事件或人物之關係。3.各時代表現地方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4.具稀少性，

不易再現者。5.具建築史上之意義，有再利用之價值及潛力者。6.具其他古蹟

價值者。 

因此，104年 3月 31日彰化縣文化局所召開文資會。審議委員出席人數共

13名，計有 13票同意，達到出席委員 2/3門檻。最後，審議結果由委員們所

做出決議，將金銀廳列為彰化縣的歷史建築，其登錄理由如下: 1.具歷史文化

價值：鹿港金銀廳為鹿港八景十二勝之一，為日治時期富商宅邸樣式，見證鹿

港地方史及發展變遷。2.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內部裝修為木雕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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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林作品，具民間藝術特色及高度工藝價值。3.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

建築形式及工藝細部為三○年代之代表案例，為中西混合樣式。4.其他具歷史

建築價值：為鹿港國家歷史風景區重要的指標。

 

（圖 3）：文資審議委員進入金銀廳現場會勘情形。 

 

另外，該次審議會附帶指出:鹿港金銀廳與金銀格扇應視為整體，同時保存

及進行修復。必要時可將格扇登錄為「一般古物」，並申請相關修復經費。等

到修復完成並確認回歸鹿港金銀廳後，更進一步討論是否指定為縣定古蹟之審

議。(以上參照彰化縣政府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5年度第 1次會議會議紀

錄) 

由於鹿港金銀廳經由提報而被列為暫定古蹟，歷經文資審議會現場勘查，

最後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然而，文化資產審議的結果對不服的當事人可依法

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提出審理對於主管機關是否依法行政，該處分是否有違

法或不當之處？或者侵害人民的權利或利益？如果理由不充分則駁回，或訴願

有充分理由則撤銷原處分之決定。然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因《文資法》與所

有權人的爭議，仍在「產權」問題。由於所有權人主張該處並無木雕大師作

品、屏門、隔間、書畫、雕刻等物品存在。因此，現在所有權人不服提出上

訴，迄今尚未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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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委託調查所採取方法 

由於彰化文化局為主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的各級機關，依照《文資

法》第十六條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

之調查、研究、保存、維護、修復及再利用之完整個案資料。」因此，本人受

委託調查，目的在於進行資料蒐集之調查工作，並重新評估其文化資產價值。

首先，金銀廳並非由黃金、白銀等貴重金屬所建構而成，而是指常民生活中紅

白婚喪喜慶的廳堂。金銀此作為一形容詞，用來形容廳堂本身，也就是做為家

族的聚會場所。因此，先從鹿港金銀廳的前世今生調查起，首先經由《鹿港鎮

志》及《彰化民居》、《鹿港三百年》等歷史沿革之文獻資料，再佐以田野訪

問與實地調查，先建立主要的基本資料調查。從昔日遺留窗戶、磁磚、燈飾，

以及所剩無幾的內部隔間，今日得出尚不能稱上精密的尺寸。從不同時期所拍

攝照片，試圖還原原有舊建築物的外觀面貌甚至內部細膩的裝飾，透過歷次的

照片，來還原內外部的結構。所示如圖 4、圖 5所示如下。 

（圖 4）：金銀廳還原圖──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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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鹿港金銀廳的保存價值，除了有其歷史存在意義，更有其獨特建築

特色等因素，甚至廳堂的建築本體結構與周邊環境。因此，本研究不僅要就其

歷史演變與文化藝術價值，更要著眼於其建築本身美學及其功能的特殊意義，

以下分段來一一說明。 

（圖 5）：金銀廳還原圖──內部空間。 
 

（圖 6）：文資審查委員於金銀廳外部會勘 
 

（圖 7）：金銀廳內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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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銀廳的歷史演變與基本資料 

(一)鹿港菜園黃家的崛起 

鹿港菜園黃家的先祖屬於泉州紫雲派，來自福建晉江十九都長園鄉。清代

黃仲璘渡臺於鹿港頂菜園定居。(訪問黃錫棔「彰化縣 92年度歷史建築清查計

畫」，5-282)直到清末鹿港菜園地區一直都是黃姓為主的聚落，居民多數務

農，將稻米、花生收割後運來此處，形成以黃慶源、黃德和為首的米油商集

團。(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頁 73)因此，黃慶源商號位居鹿港的米油

運輸的重要地位。 

「黃慶源商號」最早由黃禮永(1863-1930)成立。其字慶雲，號壽菴，人稱

「米刈永」，從事米穀運銷與碾米事業。適逢 1920年代台灣總督府支持下磯永

吉將在來米改革成為蓬萊米，由於搭上栽種「蓬萊米」的熱潮，台灣米得以大

量傾銷運銷日本內地，黃家不僅擁有龐大數量的佃農，甚至經營加工所需的

「碾米」機具（土礱間）。這種「地主同時兼營碾米業」的產業，無疑讓黃慶

源商號得以累積不少財富。黃禮永還因此擔任台中米穀搬出商同業組合評議員

甚至出任兩任保正。由於他為人更是樂善好施、熱心公益事業，不僅與地方協

力出資整修大將爺廟，曾倡議重修鹿港天后宮、鹿港龍山寺重修，還協助陳懷

橙興建鹿港公會堂，頓時菜園黃家成為聲望極高的仕紳家族。(「再現金銀廳特

展導覽手冊」，頁 10) 

第二代他的兩位兒子黃(則)秋與黃俊(駿)傑於接手父親米穀事業之後，黃

慶源商號兩兄弟除「地主兼碾米業」富甲一方外，還曾陸續擔任鹿港街協議會

員。依照《鹿港鎮志政事篇》所記載黃秋擔任過三屆鹿港街協議會員(大正 15

年、昭和 3年、昭和 5年)外加昭和一屆官派鹿港街協議會員(昭和 14年)，之

後黃俊傑擔任過一屆鹿港街協議會員。(昭和 5年)。可見得即使黃禮永過世之

後兩位公子則秋、俊傑，不僅克紹箕裘繼承父業，甚至處理政商關係上更上一

層。 

(二)鹿港金銀廳興建緣由 

1935年頂菜園黃秋、黃俊傑兄弟為替母親祝壽而興建起金銀廳。該建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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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漢、和、洋式的金銀廳，同時期該建物與今稱鹿港老街，恰見證 1935年的

鹿港市區改正時期。金銀廳不僅是黃家後花園，同時也是鹿港官方與地方仕紳

的社交場所。依照《鹿港鎮志-藝文篇》亦記載黃慶源金銀廳擁有 1千 3百坪之

雙層大厝，並採混合式，屋頂係日本式，天花板西式，內部裝飾則為中式。落

成時台中州州知事及總督府總務長官都曾來祝壽，為其富麗堂皇而驚嘆不己。

(頁 116) 可以想像當年的黃家前棟為黃慶源商號，後棟為庭院與金銀廳，已將

商店與住屋分離，更有良好政商關係，不時有車水馬龍、冠蓋雲集之情況。 

(三)基本資料與爭議之處 

昔日十二勝之一的金銀廳戰後長期以來乏人聞問，繁華一時頂菜園的黃慶

源商號，後來因為黃俊傑兒子黃錫棔引起冒貸案風波而導致黃家沒落，使得金

銀廳逐漸淡出鹿港社交舞台中。然對多數鹿港四十歲以下年紀的人，金銀廳仍

是不可窺探的地方，導致鹿港居民對於金銀廳不復存有歷史記憶及深厚感情。 

直至民國 104年 3月由於黃慶源商行被怪手所剷平，將塵封多年金銀廳記

憶，經由媒體報導而喚醒，再度引起社會大眾再度關注它。鹿港文化工作者更

是害怕金銀廳會步入與黃慶源商行一樣拆除的命運。因而，透過一群鹿港囝仔

有了金銀廳保存的想法，掀起保存鹿港金銀廳運動來極力搶救。他們號召群眾

入內「打掃」及「建築格局調查」，目的引起更多居民了解金銀廳文化價值，

希望它能和大眾生活重新產生更多

連結，試圖喚回更多鹿港民眾的過

去記憶。 

有關最早有關金銀廳的相關報

導，早期有來自民國 69年(1980

年）《鹿港三百年》一書。到了

《漢聲雜誌》規劃一系列文化國寶

專集，其中第 11 期古蹟之旅下

冊，民國 70年(1981)8月。 

鹿港金銀廳(門牌彰化縣鹿港

鎮菜園里菜園路 67巷 17號)及其

(圖 8)： (現)鹿港金銀廳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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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土地(彰化縣鹿港鎮○○段○000○000○號土地，面積合計 1196.33平方公

尺，此為地籍圖編號 345及 344分屬 2筆土地，如圖 8所示)由於金銀廳恰巧處

兩筆土地當中，所以對於將金銀廳列為古蹟，現有地主一直十分反對。 

民國 105年 3月 30日文資會審議委員及彰化縣文化局派員至現場進行勘

查，乃於 105年 4月 1日召開彰化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下稱文資會)，

會中作成決議:將鹿港金銀廳登錄為歷史建築。因而彰化縣政府於 105年 4月

18日將其登錄「鹿港金銀廳」為歷史建築。然其劃定範圍不僅包含建物本身及

其坐落土地全部。致使原地主不服，提起訴願經文化部 105年 7月 18日文規字

第 1053020143號訴願決定駁回，乃提出行政訴訟。 

由於金銀廳融合中、日、西洋等各種不同建築風格於一身，特別對於建物

本身及其時代意義、文物價值等作通盤認識。建築物結構本身不論其外觀屋頂

結構、屋簷、煉瓦、外牆洗石子，特別是地板貼有日式馬賽克磁磚以及拉窗、

入口玄關、還有中式庭園所需造景美學等方面，皆具有歷史建築的特色及高度

工藝價值，值得加以保存。 

另外，民國 83年（1994 年） 6月彰化縣文化局委託學者專家賴志彰、許

雪姬所進行之文化資產普查報告「彰化民居調查研究」(頁 85)即有介紹鹿港黃

家金銀廳即有金銀廳大廳內隔屏照片及相關記載。 

另外，「彰化縣 92年度歷史建築清查計畫」關於鹿港金銀廳歷史沿革，依

照黃慶源號後代黃錫棔的口述訪談中指出，特請李松林師傅到祖父黃禮永的墓

園(位於福興鄉秀厝)做好，再放入金銀廳內。而且不僅有李松林之木雕門扇，

還有書法家黃天素的書法懸掛鹿港金銀廳內。(頁 5-282) 

（圖 9）：入口處磁磚。 

 

（圖 10）：廳堂內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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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現存「隔扇」部分，原本正面八片，左右各十片共二十八片。由於賊

人窺伺，而遺失多片。目前黃家後代還有保留七成，有三成被偷走。「隔扇」

是一片一片都可以拆的，也可以展開，底下有道，一片片的插進去軌道，而且

是對稱的。正反兩面為金面，銀面，二面雕刻，且中間夾一片「絹布」，可說

包含有「中國風」與「歐式」的綜合體。 

鹿港金銀廳做為漢、和、洋三種風格參雜的廳堂，不僅有隔扇、屏門，還

有書畫、雕刻都堪稱佳作，尤具文化藝術之價值。然而遺憾的是，今日金銀廳

中不復存諸位大師作品之事實。由於格扇持有黃家人表示若鹿港金銀廳指定為

縣定古蹟，則願無償捐贈回歸金銀廳建物部分。甚至廳堂中其他藝術物品，或

遺失或毀損，日後是否能復原尚為一大難題。因此，上述應無法判斷金銀廳具

有民間藝術工藝之價值。 

然而，就房子本身歷史而論，由上世紀鹿港金銀廳不僅見證日治時期黃姓

家族的興盛故事，亦反映出台灣碾米業的發展縮影，更重要是在古老鹿港邁向

現代化過程的歷史見證。金銀廳不僅看盡所有家族成員生老病死的生命旅程，

亦細數著昔日繁華的盛況。迎向另一世紀，金銀廳是否還存有黃姓家族的意

義，或老成凋謝似昨日黃花，新一代家族成員已不復投射對老屋的情感。當所

有家族成員的記憶被抹滅掉，剩下的是鹿港民眾對它的興趣，以及如何激起對

它的價值判斷。老屋的價值可比老酒隨著時間淬鍊而豐富，未來它能否轉換另

一種面貌出現，以向世人展現其風華，尚且未知之數。 

（圖 11）：格扇金面─作為平日宴客、婚慶之用 （圖 12）：格扇銀面──於喪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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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廳外中式庭園之假山石（李鐵拐雕塑放置

處） 

（圖 14）蔣馨作品──李鐵拐 

五、獨特的文化沙龍價值 

金銀廳雖屬私人宅邸，但卻承載一個時代的集體記憶，本應屬於台灣文化

共同資產。不僅金銀屏風為藝術佳作，由黃秋兄弟委託李煥美、李松林兩位木

雕師傅的團隊於短期內就完成，這也是金銀廳名字由來。另外，鹿港名醫許讀

娶黃家女兒黃佳嬌，因而與黃家有姻親關係，黃慶源商號與金銀廳同時也是許

蒼澤的外婆家。許讀以及兒子許蒼澤、許正園三代都是寫實攝影愛好者，許讀

曾拍攝了一系列以金銀廳為背景的照片。另外，日治時期金銀廳是鹿港地方文

化人物與地方仕紳經常舉辦攝影和藝文活動的沙龍。 

林會承於《清末鹿港街鎮結構》一書中提到，台灣總督府透過市區改正，

將不見天街上原有店屋部分拆除。這些受拆除店屋成為「立面是昭和時期風

格，內部住宅空間為清代漢傳統形式」。因此，明亮、寬敞鹿港大街往往成為

時髦摩登的建築代表，但是本地鹿港人仍舊骨子仍不脫離漢人原有傳統文化精

神。即便是在鹿港金銀廳中，內部有日式隔間用以招待官員，其地板磁磚是以

當時最豪華的西洋馬賽克，外牆亦佐以洗石子，但是起居生活的木雕工藝，卻

是出自當地傳統木雕匠師之手，無論從神明桌、八仙桌、太師椅等，甚至著名

的金銀屏風都屬中國家具還可隨意搬動裝卸。因此，不少被統治的台灣人仍頑

強地將漢人生活方式保留，將漢人日常器具仍舊繼續使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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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前匠派蔣馨曾為鹿港黃禮永所建墓園，大量採用青斗石與泉州石，並以

傳統中國的二十四孝、福祿壽等做為題材，此外在墓碑的兩旁還會有鰲魚造型

排水口，亦為其特色之一。同樣地，存在金銀廳的園林中，依照圖 13、14所

示，原有蔣馨雕琢李鐵拐石像一座。就其造型生動，乃屬上乘之佳作。甚至彰

化南瑤宮原本有一尊出自蔣馨之手的相同作品，可惜數年前被盜。它與金銀廳

的李鐵拐系出同門，日後如尋獲，當可為庭院增添不少光彩。 

鹿港人對於過去文風鼎盛的沙龍(無論攝影、藝術)，同樣建構起鹿港社群

與過去歷史之間的對話與記憶。保存金銀廳就是希望能留下更多民眾集體記

憶，一方面見證鹿港興衰歷史，另外還要流傳久遠讓後代子孫都能繼續看到這

美麗的地方瑰寶。這作為歷史敘述之中，佔有重要成分，可稱為社會記憶或大

眾的歷史。下一節將陸續更多討論建築的本體結構及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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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結構的特殊性與其美學 

上述將金銀廳報導與專家意見加以整理作一簡單敘述。下列將補充鹿港金

銀廳建物所具有特殊性與建築物特色，並將之置於歷史脈絡化中並加以說明。 

(一) 重簷歇山式的中式屋頂。 

 金銀廳有著配合當時最流行的煉瓦建材，以及具有象徵地位的重簷歇山

式屋頂，只有廟宇或宮殿才會用到的屋簷。歇山頂的屋頂形式，是中國古建築

中最常見的一種屋頂形式。除一條正脊及四條垂脊外，歇山頂四角另有四條戧

脊(由垂脊下端向四個屋角方向延伸的脊)，共有九條屋脊，因此在宋代也被稱

作「九脊頂」。(丁援《一本就通：中國建築》，p274～275) 

歇山式建築，多於原屋檐下添加一層小檐，稱為「重檐」。重檐具有如下

功能：1、降低檐廊高度，使其不致過於高狹。2、可遮陽、避雨。3、增加屋頂

之厚度感，使其更富麗莊嚴……等。(林會承《台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

篇》，P89) 

(二)見證日治時期鹿港煉瓦的興盛。 

特別鹿港金銀廳由日式煉瓦所構成屋頂，雖有破損卻沒完全破壞。依據王

良行教授曾指出 1933、1935年鹿港所消耗的煉瓦，突然大量增加。但他沒給與

所謂答案及提出問題所在。但我想應該與這波市區改正的改建工程有密切關

（圖 15 ）：金銀廳屋頂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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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隨著大街上一間間改築的新式房屋其屋頂所需，煉瓦的需求量因而大增。

而金銀廳的存在足以見證 1935年鹿港市區改正之風潮，故具有見證歷史之文化

價值。 

 

(三)入口車寄與外廊的美學。 

車寄為日本建築空間用語，原為西洋建築的雨庇(porch)。係指建築物入門

前出挑陽台、露台或雨遮部份，用以方便車子停靠，或人們來往進出時免於日

曬雨淋。(李乾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頁 185)由於一棟日式建築物的

車寄，居入口的重要位置，往往成為裝飾之重點，甚至有炫耀財富之處。現今

即使官方建築存在的車寄數目很少，私人宅邸中能有此氣派車寄，亦為少數。

如日治建物東石舊官衙拆除，經居民搶救下來，僅剩少部分今作為車寄碑林。 

 

(圖 16)：寬敞車寄前家族的合影 

 

外廊的設置起源於印度，是英國向東南亞殖民擴張時，為適應當地氣候與

風土所形成之建築樣式。西方古典主義建築傳入殖民地之後，建築風格都極為

簡單，然而具有外廊的共通點。由於外廊將這些建築週邊做一圈或一段外廊，

此廊兼交通或起居、觀景功能。外廊同時為殖民者的生活起居的便利，具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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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日曬、有利通風，使室內涼快一點，甚至適應殖民地多雨、潮濕等氣候特

點。從金銀廳迴廊來看，既具有傳統中國建築「亭仔腳」的防雨功能，更兼具

有觀賞庭院風景之性質，由外廊環繞於整座建築，形成「回」字形。因此，金

銀廳具有一種殖民式外廊及半戶外空間，得以盡情欣賞庭院美景之生活起居

所。 

 

(四)外牆洗石子與地上磁磚的工法。 

洗石子工法：日治時期日本人在台灣展開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將新式的鋼

筋混凝土技術引進台灣實驗，同時引進擬石材工法作表面裝修。最常見的「平

面洗石」，施工時先將碎石及水泥混合後，粉刷塗抹於外牆、天花板、柱身等

表面，趁著水泥漿未乾用噴霧器將水泥洗淨，露出石粒模仿天然石的表面。洗

石子是日本時代傳入臺灣的一種表面裝修工法，屬於左官工事的領域，因裝修

便利，並且經濟，因此在日本統治期間於臺灣廣為流行。洗石子屬於日文「人

造石洗出し」的一種，目的為模仿石材的質感。這樣的工法可以選擇不同顏

色、粒徑的石材，造型自由且施工限制小。其施工過程為由牆面粉刷至中度，

再放樣釘製接縫木壓條，上塗薄水泥漿，再粉鏝經依比例均勻拌合水泥與石粒

的鏝料，並以鋼製鏝刀壓抹粉平，待略乾後再壓抹擠出多餘水泥漿使粒料密

排，表面略乾時再以噴霧器洗除表面水泥漿，使露出洗石子表面。(參考國立台

灣博物館 https://www.ntm.gov.tw/tw/public/public.aspx?no=334) 

 

(圖 17)：建築外牆所使用之洗石子 (圖 18)：外牆洗石子壓花 

https://www.ntm.gov.tw/tw/public/public.aspx?no=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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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磚(tile)的運用，做為近代建築建材之一。台灣自 1880年代開始運用磁

磚作為建築材料，當時多以褐色、紅色、紅色與白色構成幾何的圖形的磁磚用

於舖設室內地板上。日治時期台灣改建的洋樓特別喜歡使用大量裝飾性磁磚於

外牆，瓷磚運用於部份外牆，甚至有鑲嵌裝飾磁磚出現，而這些磁磚 95％以上

都是日本所製造的產品。這些裝飾用磁磚背面往往印有製造廠商名字。(李乾

朗，《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頁 185) 

 

日治時期的磁磚，約可分為馬約利卡磁磚、十三溝磁磚、小口馬賽克磁磚

等。當馬賽克磚廣為流行風潮，同時期也出現許多不同樣貌的磁磚，如小口磚

和二丁掛磚的兩種規格。所以，磁磚對於斷定建築物本身年代，由什麼時候所

製造及設計風格、甚至建材材質等特徵，對其文化價值及時代判定有非常重要

之地位。 

(圖 19)：建築內部的四種磁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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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物台階配合庭園造景之美。 

中國建築師梁思成認為中國建築三要素有：屋頂、柱樑與台基，台基的原

始功能是為防止室內遭雨水漫淹、潮濕，透過其高度以襯托建築的外形，以彰

顯屋主的身分地位。從臺基來看是一個高出地面的臺子，與建築物結合時，它

屬於建築物的底座。如同清代就規定：公侯以下、三品以上者，所居住房屋的

臺基高二尺；四品以下和普通士、民，所居住房屋的臺基高一尺。然對現代而

言，臺基高低並非按照身分地位而製定，很多都隨著時代而有所變化，甚至特

別依著建築物的實用性而有所變更。金銀廳的台基共有五個台階，不僅成功地

使建築物本身顯得雄偉，而且鄰近舊鹿港溪河道，勢必要將建築物抬高。 

從金銀廳台階上所砌製的一層一層的階石稱為「踏跺」，宋代稱為「踏

道」。金銀廳正是所謂「如意踏跺」。它是指兩側沒有垂帶石，從側面可以看

到階石層層退縮；從正面，石階則由下到上逐步減短的一種形式，通常用於園

林或住宅建築中。(王其鈞《中國建築圖解詞典:看見古建築細節之美》，

P28)。 

 

(圖 20)：金銀廳擁有五個台階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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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廳落成後做為黃姓家族的後花園，其周邊還有疊山園林的造景設計。

假山又稱為疊山，是中國園林中最典型、最有特色的造園手法，作為人與自然

環境追求和諧的體現。假山的格式一般分為土山、石山、土石結合三種類型。

不僅能將山河之美濃縮於園林之中，同時也能讓山水互相呼應，可謂「山因水

而活，水因山而媚」。(丁援《一本就通：中國建築》，p246)今日金銀廳的山

水庭園儼然廢墟一片，如有朝一日能夠將其發揮功能，還是鹿港人遊憩的好庭

園。 

另外，金銀廳擁有規格化的上下開窗，屬於西式的直開窗戶，由木結構與

壓花玻璃製作而成，相較於傳統漢人建築的木窗、磚石窗，以及日式住宅的障

子、連子窗或者無雙窗而言，金銀廳的開窗可說是相當西式的。除了採用木框

之外，更重視建築物的美感。藉由主入口著垂直立面形狀的變化，加以開窗方

式變化以及凸出的玄關門廊做為美化建物外觀的功能。 

黃慶源商號曾是日治時期鹿港重要家族之一，且與鹿港地區從清末到日治

時期稻米發展有極為密切的關連。對於少數碩果僅存的鹿港老建築，金銀廳建

築特色不僅見證歷史變遷，而且有其工藝建築上的獨特性，可說是多元文化下

(圖 21)：上拉式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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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所造就其獨一無二的建築。因此，金銀廳有其文化價值，值得重新修復

以恢復舊貌，重現於鹿港人眼前。 

 

六、金銀廳的文化資產評估 

1935年金銀廳的落成代表市區改正後鹿港區之新生活空間與品味，名副其

實般有著金碧輝煌的大廳，採用光休憩避雨三者兼具的四面迴廊，隨著格扇可

自由變化室內的格局，其外觀氣派的重簷歇山頂、迎賓玄關等建築特色。因

此，本案乃基於下列各點得出的結果: 

(一)金銀廳見證鹿港從傳統走向現代之歷史演變:由菜園黃慶源商號起家，因著

蓬萊米改良育種，米穀豐收而外銷成為富豪，善於與日本官方打交道，還

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以便獲得當地富豪仕紳身分。金銀廳的興建可說政商

名流冠蓋雲集、蓬蓽生輝的盛事。而金銀廳的存在更為蛻變中鹿港添加幾

分摩登色彩，故有其歷史價值。 

(二)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 鹿港金銀廳的用途，不光是成為慎終追遠，敬天法

祖的廳堂而更類似文藝攝影的沙龍，不僅外廊為歐式風格相當獨特，前方

還有傳統中國式庭園之奇石疊砌與假山噴泉，特別是石匠蔣馨的李鐵拐石

雕。更不用說金銀格扇更是雕刻大師李松林的早期作品，彌足珍貴，如今

已被彰化縣文化局列為古物，等待舊物歸位後修補之後，定能再現昔日耀

目光輝。 

(三)出自建築史的意義與美學: 由於金銀廳具有下列諸種特性。1.重檐歇山式

的中式屋頂；2.見證鹿港煉瓦的興盛時期；3.入口車寄與外廊的美；4.地

上磁磚與外牆洗石子的工法；5. 建物台階配合庭園造景之美。因此，其建

物融合漢、和、洋等諸元素，可說是代表台灣建築史由傳統型過渡到現代

型的特殊例子，就其稀少性、不易再現應該獲得重視，加以珍惜。 

本案由上述幾點判斷鹿港金銀廳所具備特殊潛力，等待金銀屏扇歸位之

後，甚至將蔣馨的李鐵拐石雕放入，更足以名列古蹟之林。存在空間本身是不

會改變，它所更改是隨著歲月所摧殘樣貌。古蹟保存本身固然重要，然而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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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未來如何去運用空間。甚至對歷史古蹟而言，最好保存方法不光當下努力

搶救它，而是恢復更多它與「社群居民」之互動關係。因此，對於金銀廳的未

來規畫才是更重要努力的方向。 

 

(圖 22)：金銀廳能與其周遭的觀光景點連成一片(goole地圖) 

 

七、朝向未來規劃的方向 

然而，就金銀廳空間的運用上未來希望透過公民議題，讓更多人參與，能

夠提出一套可長期經營的方式。本案先就下列論點加以分析，但不提出個人所

認為最佳辦法。其中有一論點，就是恢復這建築本身與過去的家族記憶，作為

定期展覽鹿港與黃姓家族的老照片的場所。經由從挑選出不同時期的照片，不

僅可呈現過去民眾日常生活的樣貌，甚至有關早期鹿港的故事。 

 歷史影像可說是保留歷史的第一手重要資料依據，反映出不同時代的社會

面貌與人文背景。根據不同影像來搭配說明歷史，更容易貼近所處時空背景。

由於它不經意所保存常民生活身影，從過去攝影純粹當作藝術攝影作品，卻鮮

少人重視它與時代密切結合的程度。過去，鹿港不僅保留有許多攝影大師的作

品，更有許多不同時期的觀光旅遊者所留下的攝影照片與錄影的影片，無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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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我們重現過去歷史風華，最主要的資料來源。 

由於許家三代皆為鹿港攝影名家，醫師許讀娶黃禮永的女兒黃佳娃，因此

與黃家有姻親關係，故留下以金銀廳為背景的多幀照片。許蒼澤持續 60年記錄

資料，然而這批資料，其中包括鹿港戰後的，已經於 2008年 3月 9日由遺孀許

施秀香無條件捐贈給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許蒼澤過世之後，兒子許正園清點

遺物中，發現他所拍攝累積約 25萬張底片，包括各式黑白、彩色正負片，其中

還記錄著拍攝日期、地點、天氣、光圈、快門等資料。 

從保留老照片中按下快門速度瞬間，不僅表現人的動作與表情，而且紀錄

昔日的起居穿著以及時空環境變遷。由鏡頭的光影交錯之下，記錄著當時的情

景，如何運用這批龐大影像資料，透過一張張的老照片，不僅見證某家族昔日

的繁華光彩，一個地區的行業興衰。甚至可為鹿港戰後變遷歷史提供最好的見

證。 

因此，從當地人的眼光來看待時空下鹿港，探討社區變遷與居民之間互動

關係。如果將自然博物館已經整理完成所拍許讀、許蒼澤的照片，彰化縣文化

局能提出計畫與之合作，將金銀廳用以長期展覽他們的作品，透過這些精彩照

片與珍貴文獻，定能勾起鹿港人更多回憶，用以緬懷過去鹿港光輝歷史。讓他

們的攝影作品見證時代與彰化縣、台灣各地的歷史變遷紀錄，同時可作為研究

鹿港之重要史料。 

當然，換用另一思維如何來運用這空間，如雲林縣故事館的例子，由大人

來為兒童說故事，讓兒童以遊戲發揮想像力以及作為兒童圖書館的功能。這是

因為已經有先例可循，讓在地人擔任志工，人，因為他們有著在地知識、故

事，當地的特色。先招募一批講師、導覽員由自己管理經營，讓他們知道自己

工作有薪火相傳意義，將在地文化的精神一代代傳承下去。但仍須不定期舉辦

志工參與培訓的課程，以達到在地人說在地故事的目的。至於如何分享過去的

歷史故事，可以是具有多重的意涵，那麼老舊歷史建築本身的故事便是最好的

開端! 

另外，如果由衛星空照圖中，金銀廳與鹿港民俗文物館、丁家大宅、龍山

寺甚至旁邊就是有名的摸乳巷。觀光規畫路線可由圖中看出金銀廳為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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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塊，其中還有著一片綠意昂然的地區。從這片綠意盎然的周遭環境，也適

合成為綠地的空間，發展出如台南安平的樹屋概念。位於德記洋行後方的安平

樹屋，由於閒置多年使得老榕樹盤根錯節，攀附外牆、屋頂，形成「樹中有

牆，牆中有樹」的特殊自然現象。近年來則增加木棧道、空橋，結果吸引大批

觀光客，無形之中，成為新興文化景點。假如將金銀廳規劃作為「鹿港國家歷

史風景區」之內，不僅能提供旅客休憩，甚至可發揮觀光產業功能，可說有異

曲同工之妙。 

八、結語 

上述模式所提出幾種相關的構想，為使不同聲音都能被聽到，特別透過當

地公民參與來共同討論，亦需要與地主事前溝通。對於未來規劃能順利進行下

去，應設法盡量不讓原業主吃虧，才能達到長期經營的目標。 

目前金銀廳雖以「暫定古蹟」的身分保留著，但由於金銀廳建築已有部分

損毀現象，且金銀廳的門柱已被榕樹撐壞，更需要及時搶救與維修。然而，如

同人有興盛衰敗，歷史建築亦會隨著歲月流逝而陳舊荒蕪，如任其風吹日曬、

雜草叢生，終將面臨荒廢頹敗被拆除的命運。今日人們要以何種方式讓一棟古

老建物得以復甦，重新讓它被社群所記憶，從歷史保存行動去喚醒社群的公共

意識。如此，讓它被鹿港居民重掀記憶，來重構社會記憶，化為公共財產的一

部分。 

雖有地方人士有不同聲音，有提議將金銀廳遷移他處，將其遷移到舊鹿港

溪，以解決問題。但還是以現地保存為宜，不論就原貌狀況、空間保存、地理

位置，比較能夠維持現在格局與周邊環境。而且從調查研究、規劃設計到發包

修復，所需時間大約是五年左右。對於縣府以溝通為前提與現有地主進行討論

之外，還能對未來經營方向做出一套妥善計畫，不但讓金銀廳發揮它的特性功

能，還能為鹿港人增添一處古蹟。至於這座古蹟未來將何去何從，則端看彰化

縣文化局如何居中協商，更期待金銀廳能夠歷劫重生，以達到雙贏落幕！ 

 

 



 

25 

 

參考資料： 

《漢聲雜誌》第 11期，1981年 8月。 

丁援，2015，《一本就通：中國建築美》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王其鈞，2017，《中國建築圖解詞典:看見古建築細節之美》新北市板橋區：楓

書坊文化出版。 

王良行，2000，《鹿港鎮志經濟篇》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尤增輝，1980，《鹿港三百年》，台北市：戶外生活雜誌社。 

林會承，1983，《清末鹿港街鎮結構》，台北市：境與象出版社。 

林會承，1995，《傳統建築手冊: 形式與作法篇》，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林會承，2013，《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史綱》，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社團法人彰化縣保鹿運動協會，2015，《重現金銀廳特展導覽手冊》，彰化縣

鹿港。 

施添福，2000，《鹿港鎮志地理篇》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莊英章，2000，《鹿港鎮志氏族篇》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張勝彥，2000，《鹿港鎮志政事篇》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賴志彰、許雪姬，1994，《彰化民居》，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縣文化局，2003，「彰化縣 92年度歷史建築清查計畫」，彰化市：彰化縣

文化局。 

傅朝卿，2007，《文化資產宣傳推廣活動導覽手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員會。 

戴瑞坤，2000，《鹿港鎮志藝文篇》彰化縣鹿港鎮：鹿港鎮公所。 

漢寶德，1978，《鹿港古風貌之研究》，彰化縣鹿港鎮：鹿港文物維護促進委

員會。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jstJa58cnYAhULFpQKHf62B0MQFgg5MAM&url=https%3A%2F%2Fwww.govbooks.com.tw%2Fbooks%2F66254&usg=AOvVaw2XAhk8Pol2l6D4gckqcH8I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4&cad=rja&uact=8&ved=0ahUKEwjstJa58cnYAhULFpQKHf62B0MQFgg5MAM&url=https%3A%2F%2Fwww.govbooks.com.tw%2Fbooks%2F66254&usg=AOvVaw2XAhk8Pol2l6D4gckqcH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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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1.彰化縣文化局提供。 

2.「社團法人彰化縣保鹿運動協會」提供。 

3.蔣念儒重繪。 


